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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信託之意義與分類 

  信託之意義 

1.信託之意義與成立之三法則 

意義 

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

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

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法第 1 條）。 

信託成立

之三法則 

決定信託是否成立，須視其有否符合下列三法則： 

1.信託設立意圖（信託目的）確定性法則 

若委託人對於信託意欲實現之內容，無具體而明確之表示

者，信託無由成立；而其以清償債務為目的，將財產權移

轉於債權人者，即非為信託。  

2.信託標的（信託財產）確定性法則 

信託之標的非為委託人有權處分之財產權者，或委託人欲

意信託之財產權非明確者，信託自然不能成立。  

3.受益人確定性法則－惟此原則並不適用於公益信託 

雖然受益人原則上並不以信託成立時存在或特定為必要條

件，但須可得而確定。 

2.信託的方式－信託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以契約或遺囑為之（信託法第 2

條）。 

信託的方式 

（信託法第 2 條） 
設立方式 

契約信託 設立信託：依當事人之行為所設立。我

國信託法所界定之信託關係，大多為設

立信託的法律關係。 
遺囑信託 

法律另有

規定 

宣言信託 

（信託法第 71 條） 

信託法 
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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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信託 
法定信託：非當事人之行為所設立，而

是依法律擬制成立之信託。 

(1)契約信託 

定義 

1.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

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

財產之關係（信託法第 1 條）。 

2.所謂契約信託者，指依委託人與受託人的信託契約設立的信

託。 

要件 

1.委託人需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份於受託人，使得受託人成

為該信託財產之權利人。若委託人與受託人有簽訂信託契約，

但未移轉財產於受託人時，信託仍未成立。 

2.受託人須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特定目的，管理或處份

信託財產。且受託人為信託財產對外唯一有管理處份權之人。 

3.信託財產之權利義務須移轉於受託人。委託人即使將財產移轉

於受託人，若自己仍保有財產實際上之支配與收益權利者，亦

非信託法上之信託。 

設 

立 

方 

式 

1.一般民事信託為不要式行為 

信託法並無規定一般民事信託之設定方式，原則上以口頭或書

面，均無不可。 

2.營業信託屬要式行為（信託業法第 19 條） 

信託契約之訂定，應以書面為之。 

生效 

1.信託契約除其信託行為違反強行規定與公序良俗者外，原則

上，信託成立同時（即委託人將財產權轉移或處份給受託人

時），信託行為即發生效力。 

2.若當事人未具備行為能力或受託人無受託能力，或意思表示有

瑕疵，則信託行為不能生效。 

(2)遺囑信託 

定義 

指委託人（立遺囑人）以立遺囑方式設立信託，在遺囑中載

明將其財產之全部或一部份，在其死亡後信託於受託人（未

透過繼承人或遺囑執行人），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

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但

信託生效日為委託人死亡發生繼承事實時。 

要件 

遺囑信託之

委託人之遺

囑能力 

1.無行為能力人，不得為遺囑。限制行為能力

人，無須經法定代理人之允許，得為遺囑。但

未滿十六歲者，不得為遺囑（民法第 118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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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滿十六歲者，不必經法定代理人同意得單獨為

遺囑，即可成為遺囑信託之委託人；但未滿十

六歲者，即使經法定代理人同意亦不得為遺

囑，即不可成為遺囑信託之委託人。 

3.遺囑信託亦不得違反民法有關特留分之規定。 

4.契約信託之委託人應為有行為能力之人或為限

制行為能力之人但經法定代理人同意時。 

遺囑信託受

託人之選任 

1.通常遺囑中會定有受託人或定有選任受託人之

方式；即使遺囑中未定有受託人或選任受託人

之方式，或者依選任受託人之方式不能產生受

託人者，該遺囑信託亦屬有效。 

2.遺囑指定之受託人拒絕或不能接受信託時之處

理方式 

(1)非公益信託：遺囑指定之受託人拒絕或不

能接受信託時，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

請法院選任受託人。但遺囑另有訂定者，

不在此限（信託法第 46 條）。 

(2)公益信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行之。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亦得依職權為之選任受託

人（信託法第 76 條）。 

設立方式 

遺囑信託為

單獨行為 

1.遺囑信託由委託人（立遺囑人）單方之意思表

示即立遺囑即可成立，無須取得受託人同意，

故遺囑信託屬單獨行為。 

2.非屬遺囑信託 

(1)若委託人在生前與人訂定信託契約，以其

死亡為條件或始期，使信託於委託人死亡

時發生效力時，非屬遺囑信託。 

(2)繼承人或遺囑執行人依據委託人遺囑，與

受託人簽訂契約，使受託人依遺囑所定之

信託目的，管理或處份財產之信託，非屬

遺囑信託。 

遺囑信託應

依民法所定

遺囑方式為

之 

民法所定遺囑方式包括自書遺囑、公證遺囑、

密封遺囑、代書遺囑與口授遺囑等方式，若遺

囑之方式與民法所定遺囑方式不符時，不能成

立遺囑信託。 

成立、生

效與無效 
成立 

遺囑信託之成立於委託人即立遺囑人依民法所

定方式完成遺囑行為時；而契約信託之生效與

成立於，信託財產之權利義務須移轉於受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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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生效 

遺囑信託之生效須待遺囑人死亡時才發生，但

遺囑信託之生效附有停止條件者，自條件成就

時發生效力。 

無效 

1.信託以財產權存在為前提，遺囑信託中繼承開

始時若部份財產不屬於立遺囑人遺產者，該部

份遺囑信託無效；若全部財產不屬於立遺囑人

遺產者，則全部遺囑信託無效。 

2.遺囑信託之指定受益人先於立遺囑人死亡，該

遺囑信託無效。 

(3)宣言信託 

定義 

1.指委託人以自己的財產之一部或全部，對外以口頭或對外宣言自

己為受託人，並以第三人的利益為管理或處分之信託。 

2.法人為增進公共利益，得經決議對外宣言自為委託人及受託人，

並邀公眾加入為委託人（信託法第 71 條）。 

設 

立 

方 

式 

1.宣言信託為要式行為 

(1)以書面通知受益人（當受益人為特定人時），或為公告（受益

人不特定或多數時）、公證或認證方式均無不可。 

(2)法人為公益信託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 

2.宣言信託之信託財產依法辦理信託登記或信託公示。 

3.宣言信託為單獨行為。 

生效 宣言信託在其信託行為成立之時（即對外宣言時）發生效力。 

(4)法定信託 

構成信託 

財產所有權人非基於自己的本意，而是依法應為他人之利益

保有財產，法律因而強制該所有權人為信託之受託人。該所

有權人即受託人於擬制信託關係期間運用財產之所得，應歸

屬法定委託人即受益人，此種依法成立信託關係，即稱構成

信託或稱擬制信託。 

推定信託 依當事人意思推定或依解釋而發生之信託。 

 

1. 私益信託之三大確定性，除信託目的與信託財產外，尚有下列何者

亦須確定？ (A)委託人 (B)受託人 (C)受益人 (D)委託人、受託人及

受益人【法33-7】、【法32-7】 

C 

牛刀小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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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之意義與成立之三法則 

信託成立之

三法則 

1.信託設立意圖（信託目的）確定性法則  

2.信託標的（信託財產）確定性法則 

3.(C)受益人確定性法則－惟此原則並不適用於公益信託 

雖然受益人原則上並不以信託成立時存在或特定為必要條件，但須可得而

確定。 
 

2. 遺囑人死亡後，其繼承人依遺囑之指示，與受託人簽訂契約，將財

產權移轉予該受託人管理所設立之信託，屬下列何種信託關係？ 

(A)遺囑信託關係 (B)契約信託關係 (C)宣言信託關係 (D)擬制信託關

係【法29-6) 

B 

 
遺囑人死亡後，繼承人或遺囑執行人依據委託人遺囑，與受託人簽訂契約，使受託人依遺囑所
定之信託目的，管理或處份財產之信託，非屬遺囑信託，而是契約信託，故本題正確選項為(B)

契約信託關係。 
 

  信託之分類 

信託種類 類別 

依信託設立的方式

原因區分 

1.契約信託：指依委託人與受託人的信託契約設立的信

託。 

2.遺囑信託：指委託人以立遺囑方式設立信託，但信託生

效日為委託人死亡發生繼承事實時。 

3.宣言信託：指依委託人以自己的財產之一部或全部，對

外宣言自己為受託人之信託。 

依委託人種類區分 
1.個人信託：委託人為個人。 

2.法人信託：委託人為法人。 

依委託人保留終止

或變更信託之權限

區分 

1.可撤銷信託：委託人保留終止信託或變更信託條款之權

限者。 

2.不可撤銷信託：委託人不得任意終止信託者。 

依信託目的區分 
1.公益信託：指設立信託以公共利益為目的者。 

2.私益信託：指設立信託以私的利益為目的者。 

依受託人是否以信

託為業來區分 

1.營業信託或稱商事信託：指受託人以信託為業並收取報

報酬所接受的信託。 

2.非營業信託或稱民事信託：指受託人非以信託為業所接

受的信託。 

依財產管理運用方

式區分 

1.個別信託：指接受個別委託人委託為其管理處分信託財

產。 

2.集團信託：指接受信託目的相同的不特定多數人之委

解析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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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將信託財產集中管理處份，再以本金比率分配利益

之信託。 

3.準集團信託：指委託人或受益人為特定多數人如同一團

體成員之信託。 

依受託人是否負有

積極義務區分 

1.積極信託：受託人負有積極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信

託，又稱主動信託。又可分為裁量信託與事務信託二

種。 

(1)裁量信託：委由受託人自由裁量之信託。 

(2)事務信託：受託人單純依信託條款執行其職務之信

託。 

2.消極信託：委託人並未將信託財產之管理權授予受託

人，或者受託人不負有積極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信

託，又稱被動信託。此並非信託法上之信託。 

依信託設立的方式

區分 

1.生前信託：指委託人在生前設立信託，進行財產規劃，

但在生前仍有修改信託契約的權利。 

2.遺囑信託：指委託人以立遺囑方式設立信託，但信託生

效日為委託人死亡發生繼承事實時。 

不論生前信託或遺囑信託，委託人若死亡後，其修改信

託契約的權利即隨之消滅。 

以委託人是否享有

信託利益區分 

1.自益信託：指委託人本人享有信託財產利益者故無遺產

稅與贈與稅之稅負問題。 

2.他益信託：指非委託人本人享有信託財產利益者。 

依信託財產之管理

運用方法分類（信

託業法施行細則第

6 條） 

1.單獨管理運用之信託：指受託人與個別委託人訂定信託

契約，並單獨管理運用其信託財產。 

2.集合管理運用之信託：指受託人依信託契約之約定，將

不同信託行為之信託財產，依其投資運用範圍或性質相

同之部分，集合管理運用。 

 

信託業受理之信託資金係為委託人之利益而設立，稱為下列何種信託？ 

(A)他益信託 (B)自益信託 (C)公益信託 (D)財產權信託【法34-2】 

B 

 
1.信託的種類 

以委託人是否享
有信託利益區分 

1.(B)自益信託指委託人本人享有信託財產利益者故無遺產稅與贈與稅
之稅負問題。 

2.他益信託指非委託人本人享有信託財產利益者。 

2.本題為委託人享有信託利益，故正確選項應為(B)自益信託。 
 

牛刀小試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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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財產所有人將其財產權登記為他人所有，惟並未賦予他人管理或處分

該財產權限之情形，是否屬於信託法上之信託關係？ (A)屬於信託

關係 (B)以信託關係論 (C)視為信託關係 (D)非為信託關係【法 36-3】 

2. 依信託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信託目的不得違反公序良

俗(B)信託行為不得以進行訴訟為主要目的 (C)委託人不得同時擔任受

託人 (D)信託不得使受託人享有全部信託利益【法 28-4】 

3. 依信託法規定，下列何種情形，財產所有人得對外宣言自為委託人及

受託人，設立宣言信託？ (A)限於委託人為多數人之情形 (B)限於法

人，且以增進公共利益為目的者 (C)限於信託業，且以員工之利益為

目的者 (D)任何人皆可為任何目的設立宣言信託【法 30-2】 

4. 財產所有人以自己為受託人設立之信託，稱為宣言信託，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A)應確定受益人 (B)應對外宣言 (C)委託人即為受託人 (D)

依法辦理信託財產之登記 【法 35-5】、【法 31-8】 

5. 依信託之分類，下列何者非屬「設立信託」？ (A)契約信託 (B)遺囑

信託 (C)法定信託 (D)宣言信託【法 33-2】 

6. 依信託法規定，宣言信託係委託人以下列何者為受託人設立之信託？ 

(A)法院 (B)信託監察人 (C)委託人自己 (D)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 33-

3】、【法 32-5】 

7. 在私益信託遺囑指定之受託人拒絕或不能接受信託時，除遺囑另有訂

定外，其效力為何？ (A)遺囑無效 (B)信託無效 (C)繼承人得聲請撤

銷信託 (D)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選任受託人【法 35-14】、

【法 31-14】、【法 28-20】 

8. 有關遺囑信託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遺囑信託為單獨行為 (B)

以遺囑設立信託，應另行訂定信託契約為之 (C)遺囑人死亡後，其繼

承人依據遺囑，與受託人簽訂之信託契約 (D)委託人在生前與受託人

訂立之信託契約，須以其死亡為條件，使該信託於死亡時發生效力

【法 32-6】 

9. 遺囑信託之效力，須待受託人接受財產權移轉或處分後，溯自下列何

時發生？ (A)遺囑人死亡時 (B)遺囑人在作成遺囑時 (C)繼承人知悉

遺囑人死亡時 (D)繼承人辦妥繼承登記時【法 30-3】 

10. 遺囑信託設立後，受益人在立遺囑人死亡之前死亡者，此信託行為效

力為何？ (A)不消滅 (B)信託關係終止 (C)不生效 (D)債權人得聲請法

院撤銷之【法 34-7】 

歷 屆 試 題 演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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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成立有效之遺囑信託，委託人至少需年滿幾歲？ (A)二十歲 (B)十八

歲 (C)十六歲 (D)七歲【法 31-3】 

12. 委託人甲將財產信託予受託人乙，惟未將信託財產之管理權授予乙，

屬下列何種信託？ (A)積極信託 (B)事務信託 (C)裁量信託 (D)被動信

託【法 33-22】 

13. 甲與乙達成合意，由甲將名下之不動產移轉予乙，交由乙管理或處分

所成立之信託，稱為何種信託？ (A)契約信託 (B)遺囑信託 (C)宣言

信託 (D)法定信託【法 31-17】 

14. 甲與專業之古董商乙簽訂書面契約，由甲信託新臺幣五百萬元予乙，

請乙代為購買古董並保管，信託期間五年，甲未及交付上述款項即逝

世，乙向甲之繼承人丙要求給付新臺幣五百萬元，丙得為下列何種主

張？ (A)信託不成立 (B)撤銷該信託 (C)信託契約須經其同意後方生

效力 (D)該信託雖成立，但其有終止契約之權利【法 27-20】 

15. 有關有價證券信託，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受託人可收取股票之

股息 (B)得以委託人名義保管及管理 (C)須於有價證券上載明其為信託

財產 (D)受託人可將有價證券賣出【法 32-21】 

16. 下列何者為信託財產對外唯一有管理及處分權之人？ (A)委託人 (B)

受託人 (C)受益人 (D)信託監察人【法 31-44】 

 

題 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解 答 D C B A C C D A A C 

題 號 11. 12. 13. 14. 15. 16.     

解 答 C D A A B B     

 
題次 解析內容 

1 1.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
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法第 1 條）。 

2.從信託之定義可得知，雖將其財產權登記為他人所有，但若受託人並未被賦予管理或處分
該財產權限時，則(D)非為信託法上之信託關係。 

2 1.信託行為之限制 

信託行為之無效 信託行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信託法第 5 條）： 

1.其目的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者。 

2.其(A)目的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3.(B)以進行訴願或訴訟為主要目的者。 

4.以依法不得受讓特定財產權之人為該財產權之受益人者。 

試題解答

試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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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行為之禁止 (D)受託人不得以任何名義，享有信託利益。但與他人為共同受益人
時，不在此限（信託法第 34 條）。 

2.因法人為增進公共利益，得經決議對外宣言自為委託人及受託人，並邀公眾加入為委託人
（信託法第 71 條），故錯誤之部份修正後應為(C)在特定情形時（宣言信託），委託人得
同時擔任受託人，故本題應選(C)。 

3 1.(B)法人為增進公共利益，得經決議對外宣言自為委託人及受託人，並邀公眾加入為委託人
（信託法第 71 條）。 

2.故本題應選(B)限於法人，且以增進公共利益為目的者。 

4 1.宣言信託 

定義 1.指委託人以自己的財產之一部或全部，對外以口頭或(B)對外宣言(C)自己為受託
人，並以第三人的利益為管理或處分之信託。 

2.法人為增進公共利益，得經決議對外宣言自為委託人及受託人，並邀公眾加入為
委託人（信託法第 71 條）。 

設立
方式 

1.宣言信託為要式行為 

(1)以書面通知受益人（當受益人為特定人時），或為公告（受益人不特定或多
數時）、公證或認證方式均無不可。 

(2)法人為公益信託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 

2.宣言信託之信託財產(D)依法辦理信託登記或信託公示。 

3.宣言信託為單獨行為。 

2.故上述錯誤選項為(A)應確定受益人，其修正錯誤之部份應為(A)受益人有可能為特定人或
不特定人。 

5 1.信託的方式 

信託的方式（信託法第 2 條） 設立方式 

(A)契約信託 設立信託：依當事人之行為所設立。我國信

託法所界定之信託關係，大多為設立信託的
法律關係。 

(B)遺囑信託 

法律另

有規定 

(D)宣言信託（信託法第 71 條） 

法定信託 法定信託：非當事人之行為所設立，而是依
法律擬制成立之信託。 

2.由於(C)法定信託非當事人之行為所設立，而是依法律擬制成立之信託，故不屬於設立信
託，故本題應選(C)法定信託。 

6 1.宣言信託 

定義 2.法人為增進公共利益，得經決議對外宣言(C)自為委託人及受託人，並邀公眾加
入為委託人（信託法第 71 條）。 

2.故宣言信託之受託人為(C)委託人自己，故本題應選(C)。 

7 遺囑信託 

要件 遺囑信託受
託人之選任 

2.遺囑指定之受託人拒絕或不能接受信託時之處理方式 

(1)非公益信託：遺囑指定之受託人拒絕或不能接受信託時，(D)

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選任受託人。但遺囑另有訂

定者，不在此限（信託法第 46 條）。 
 

8 1.錯誤之部份修正後如下： 

(1)(C)繼承人或遺囑執行人依據委託人遺囑，與受託人簽訂契約，使受託人依遺囑所定之

信託目的，管理或處份財產之信託，非屬遺囑信託。故(B)以遺囑設立信託，不須另行
訂定信託契約為之。 

(2)(D)若委託人在生前與人訂定信託契約，以其死亡為條件或始期，使信託於委託人死亡

時發生效力時，非屬遺囑信託。 

2.遺囑信託由委託人（立遺囑人）單方之意思表示即立遺囑即可成立，無須取得受託人同
意，故(A)遺囑信託屬單獨行為，因此本題正確之選項為(A)。 

9 1.遺囑信託 

定義 指委託人（立遺囑人）以立遺囑方式設立信託，在遺囑中載明將其財產之全部或

一部份，在其死亡後信託於受託人（未透過繼承人或遺囑執行人），使受託人依
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但信
託生效日為(A)委託人死亡發生繼承事實時。 

2.由上述可知受託人接受財產權移轉或處分後，其遺囑信託之效力將溯自(A)遺囑人死亡時發


